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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獲得香港交易所批准推進分拆上市計劃

茲提述本公司發佈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有關計劃分拆集團檢測業務
獨立於A股上市的公告（「該公告」），除非另有界定，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就本公司分拆集團檢測業務於A股獨立上市
的項目計劃，本公司收到香港交易所正式書面回覆，基於公司所提供的分拆上市
相關資料，上市委員會同意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5
項應用指引，推進該分拆上市計劃。

獲得香港交易所就分拆申請的批准是本公司執行分拆上市計劃的關鍵一步，意味
着該分拆上市計劃後續可順利推進執行。本公司將繼續堅定執行資產證券化的長
期戰略，結合資本市場整體情況，並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規定，推進
該上市項目，並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提請股東及投資者注意，所述分拆上市項目受到市況及相關監管機構的審批等多
重因素的影響，並不能保證一定完成。股東及投資者在交易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
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
董事會主席
羅林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羅林先生、皮至峰先生、范永洪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黃松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永一先生、朱小平先生、WEE Yiaw Hin
先生及陳欣女士。


